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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农场的经营体制及其优势
———安徽皖河农场调查

贺雪峰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分田到户３０多年了,农村经营体制向何处去是亟需讨论的问题.当前农村经营体制存在的最大

问题是,现行农业经营体制无法容纳先进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普遍的农业低效问题.相对来讲,国有农场的现行

经营体制可以较好地容纳先进农业生产力,较好地保护农业经营者和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均衡.农村集体土地制

度与农场国有土地制度都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畴,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滑向东亚私有土地制度下的

小农困境,国有农场却利用农地制度公有制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安徽皖河农场是

一个农村化程度很高的农场,其土地制度的优势为全国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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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

民进城,过去由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发生了承包

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

２０１６年我国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为１６．８亿亩,
其中流转面 积 ３．９ 亿 亩,占 实 际 耕 种 面 积 的

２３．４％.〔１〕分田到户时,为了保证公平,村社集体

大都是先将耕地分等分级,然后再按不同等级土

地进行均分,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

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分散在七八上

十处”的小规模、细碎化的农户土地承包状况,严
重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推进.也就是说,当前中

国农村不仅存在土地产权分散的问题,而且存在

土地本身细碎的问题.如果不能对土地产权和

土地本身进行整合,农业就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就无法容纳新的先进生产力.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需要对当前农业经营体制进行改革.
当前改革农村经营体制的主流认识是通过

“三权分置”,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通过推动

经营权流转实现农地适度集中,并通过给经营权

赋权提高土地经营者整合土地的能力,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２〕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村社集体对农

地经营权的反租倒包来解决当前农地流转和农

业生产所面临的困境.〔３〕

实际上,同为土地公有制的国营农场也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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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职工进城引发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
以及土地细碎化的问题.国有农场通过自身的

制度探索,找到了比较完善的解决土地产权分散

和地块细碎问题的办法.本文通过对安徽皖河

农场的介绍,来讨论国有农场现行经营体制的运

作及其优势,以为农村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二、安徽皖河农场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笔者到安徽敬亭山农场、皖
河农场、淮南农场进行了为期１０天的调研.安

徽国营农场规模不大,全省只有２０个农场,垦区

总人口为１２．７万人,在职职工２．７１万人,离退休

职工３．６万人,农场土地总面积９６．６４万亩,其中

农用地８７．９２万亩,建设用地７．９６万亩,未利用

地０．７６万亩.农用地中耕地５２．３２万亩.安徽

２０个国有农场分布在全省１０个地市２０个县市

区境内,其中皖南４个、沿江(长江)２个、沿淮及

淮北１４个.在产业结构上,沿淮农场以生产经营

水稻、大豆为主,皖南农场以生产经营茶叶和苗木

为主,淮北砀山果园场以生产经营水果为主.
国有农场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农场行使所

有权.受到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影响,安徽农

垦１９８３年开始进行承包制改革,将国有土地分

到职工承包经营,职工向农场缴纳税费.与全国

农村情况同步,在２０００年前后,受粮价过低的影

响,农场普遍出现了经营困境,农场职工承包土

地收益太少,税费负担太重,没有进行农业生产

的积极性,农场收取税费十分困难.２００３年,安
徽农场职工养老保险并入地方社会保障体系,在
补足所欠养老保险费用后,退休可以享受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待遇.我们调研的２０１６年,农场退

休职工每月可以拿到２０００多元养老金,相对于

农场的经济条件以及当前农场干部职工收入,这
个养老金水平算是相当高的.

２００８年前后,安徽各国营农场普遍推行“两
田制”,即“身份田”和“招标田”,“身份田”是农场

正式职工才有的,每个职工４~６亩,抵扣农场应

缴２０％的养老金.“招标田”实行租赁经营,实

际上仍然要照顾农场职工的需求而不可能完全

按市场原则进行招标.
我们重点调研的皖河农场位于安庆西郊,全

场土地面积１１．５８万亩,其中耕地面积５．７８万

亩,辖区有１１个农业分场和部分粮油棉加工企

业等.农场有３８２８名在职职工,１．５万亩身份

田,４．２万亩招标田.按每亩招标田收取４３０元

租赁费,４．２万亩招标田一年可以收１８００万元租

赁费.租赁费是农场主要收入来源.
安徽皖河农场是在之前农村生产队体制基

础上建场的,实行“以场带队”体制,虽然所有土

地都是国有土地,土地使用权却分属不同分场的

不同生产队所有,不仅不同分场之间的土地不能

调配,而且不同生产队之间的土地界限也十分明

确,与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土地

所有制很类似.也正是因此,皖河农场居民只要

超过１８岁就都有资格获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与农村不同,农场土地强调其生产资料性质,满

１８岁才有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并且获得的

土地使用权不能转让,只能由自己和家人经营,
从理论上讲,兄弟之间转让土地使用权也是不允

许的.无论是从人均耕地规模还是从经营体制

上看,皖河农场与当前全国一般农村地区高度类

似,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农场仍然强调土地生产资

料的性质,保持了相对完整的土地公有形态.皖

河农场经营体制与一般农村经营体制具有高度

可比性.

三、皖河农场的人员构成

皖河农场目前由三种人员构成,一是农场管

理人员(含技术人员),二是农场一般职工,三是

农场非职工居民.
皖河农场的第一种人员是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共有约２００人,这些人是拿工资的.管理

人员中,农场机关干部有４０人,１１个分场各有

４~６名管理人员,农技推广中心、排灌站、物业管

理站有５０人,另有技术职工５０人.管理人员

中,农场场长、副场长实行年薪制,场长年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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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万元,副场长年薪为场长的８０％.其他管理

人员工资就低得多了,我们调研时,皖河农场一

个普通中层干部的工资为２８００元/月.农场规

定凡是领取工资的农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都

不得再参与土地租赁,因为“不能与民争利”.农

场经济比较困难,无力负担农场干部职工“三险

一金”,拿工资的干部职工需自己承担本应由农

场负担的２０％养老保险费.个人承担８％和农

场承担２０％的养老保险费都由干部职工自己承

担,２０１６年皖河农场干部职工自己承担养老保

险费为９４００元,相当于每月要缴纳大约８００元

养老保险费.
农场所有干部职工都可以分得４亩身份田,

理论上,农场干部职工种４亩身份田获得收入用

于缴纳养老保险费,实际上,拿工资的干部职工

没有时间种田,４亩身份田形成空挂,即干部职

工有４亩身份田的权利,他们自己不种而是作为

招标田发包出去,按招标田租赁价格４３０元/亩,

４亩一年收入１７２０元.
皖河农场拿工资的管理人员和技术职工每

年还有少量年终绩效,一般为５０００~８０００元/
年.副科以上每个月还有９０元的电话费补贴.

皖河农场的第二种人员是一般职工.目前

农场在职职工有３８２８人,退休职工７０００多人.
自１９９３年开始农场不再招收新职工.职工退休

年龄为男６０岁,女５５岁.因为不再招收新职

工,职工退休一个就少一个,再过２０年皖河农场

就不再有职工了.

１９８３年农场学习农村土地承包制,将农场

土地使用权承包给职工家庭.到１９９０年代,粮
价很低,农场所收税费及要求职工承担义务太

重,很多农场子弟不愿成为职工.２００３年前所

有职工及家属或农场居民都有同样的承包(或租

赁)农场土地使用的权利,因为没有纳入到地方

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农场没有收入,只能给退休

职工每月发２０元补贴,同时保留退休职工与其

他居民同样的土地承包权利.
农场一般职工是没有工资收入的,他们收入

主要来自身份田＋招标田的经营收入.所有职

工退休后,无论是身份田还是招标田都要退出

来.因为退休就有退休金,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

就不应再配置给退休职工了.
皖河农场的第三种人员是非职工居民.整

个皖河农场有２．６万居民,除去大约１万职工

(含退休职工),还有１．６万非职工的居民,绝大

多数为职工家属,且这些职工家属一直是农场居

民,这与皖河农场“以场带队”历史有关.现在农

场不同分场以及每个分场的不同生产队,土地使

用权界限分明.所有农场居民都认为自己理所

应当具有与其他职工居民同样的土地权利.只

是因为非职工居民未纳入到地方职工养老保障

体系,就没有身份田,但其具有同样的租赁农场

土地使用的权利.所有租赁土地必须承担租赁

费.租赁费由农场统一评定,一般情况下租赁费

要低于市场土地租金.

四、皖河农场的土地分配

皖河农场身份田的分配很简单,就是所有在

职干部和职工,每人分配４亩身份田.有趣且重

要的是租赁田的分配.
皖河农场租赁田是通过招标形式进行分配

的,所以又称招标田.招标田每五年招标一次,
招标是打乱重新招标,尽最大可能做到一户一块

田.身份田和招标田都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分配

单位.只有本生产队居民不愿意参加招标,生产

队以外的居民才能参加招标获得租赁田的使用

权.皖河农场有两条规定十分重要:一是在职职

工和１８岁以上居民有获得招标田的优先权;二
是招标田只能自己种,不允许转包.

与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承包土地不同,皖河农

场招标田必须缴纳租赁费,农场职工和居民优先

租赁土地的收益就不是很大了.皖河农场当地

一般农村,土地流转租金是６００元/亩,农场土地

租赁费为４３０元,就是每亩租赁土地比流转土地

便宜１７０元/亩,这个利益不大.同时,因为租赁

土地期限为五年,五年就要调整,有限租赁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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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利益就让农场很多具有优先获得租赁土地

权利的职工和居民冷静理性权衡种地与外出务

工的选择.总体来讲,皖河农场人多地少,不可

能承载所有皖河农场居民体面生活,必定有一部

分居民要外出务工.在不允许转包且土地租期

有限、利益有限的情况下,决定外出务工的居民

就会放弃土地租赁权.外出务工居民放弃土地

租赁权,就让留下来种地的居民有了相对比较大

的土地经营面积,从而有一个适度的收入水平.
皖河农场招标田的分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

的,具有租赁土地优先权的生产队居民,每个人

至少可以要到(租赁或招标)全部招标田除以本

生产队参加招标居民(具有租赁权的居民)数所

得的平均土地面积.若有居民不参加招标田的

招标或者只要低于均数的招标田,生产队其他居

民可以租赁到高于均数的土地.
皖河农场分为沿江和沿河两片,沿江片的人

均耕地比较多,沿河片人均耕地就要少得多.下

文分别以沿江片的三益分场和沿河片的永成分

场举例说明.

１．三益分场的案例

三益分场第一生产队共有５００亩耕地,有

２５个在职职工,每人４亩共１００亩身份田,剩

４００亩招标田由本队需要土地的居民来分.因

为土地上的剩余利益不是很大,居民一般都是根

据家庭情况来决定要不要地和要多少地,因此可

以让所有需要土地居民在一起协商,有人少一

点,有人多一点,充分满足每个居民的需要,也充

分照顾每个居民的实际,当然也要充分考虑租赁

土地的耕种便利.
三益分场第二生产队,２０１０年土地租赁,很

多人 不 要 地,有 一 户 租 赁 了 ２００ 亩.之 后 的

２０１５年招标时,农业效益好,有一居民户要５０
亩,另有一户要４０亩,就只能从大户这里扣,大
户就只剩下１１０亩租赁田.在本生产队居民不

要地时,大户可以多种,若本生产队居民要地,就
只可能从大户扣,因为按均分大户只能分３０多

亩,超过３０多亩的租赁土地就要保证每一个需

要耕地居民户的利益.

２０１０年土地招标时,因为粮价过低,种地不

划算,三益分场很多居民户放弃了租赁土地的权

利,有一个租赁大户借机扩大经营规模,在数个

生产队租赁了共计３９０亩耕地.之后农业效益

好转,尤其试种糯稻成功,糯稻产量高且价格也

高,很多外出打工居民回来要种田.２０１５年新

一轮租赁招标,其他居民户要田,租赁大户就只

能将田退出来.在分场的帮助下,这个租赁大户

在新一轮租赁招标中仍然保留住了１７０亩耕地,
但之前买的农机就有点浪费.这个种３９０亩耕

地的租赁大户过去五年,每年纯收益达到２０万

元,已经赚得让人眼红了.
显然,农场土地是国有土地,却又是农场职

工和居民的生产资料,土地这个生产资料是按劳

动权和生存权来配置的,租赁土地只有自己耕种

的权利,不能转让,也不能通过转让获得收益,土
地使用权没有转让权和由转让引起的收益权,这
个十分重要.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具

有使用权,而且有转让转包权和收益权,实际上

就财产化了.同样是公有土地制度,农场国有土

地与农村集体土地走到了不同的方向,一个是生

产资料,一个逐渐财产权化.这个不同方向造成

了农场土地与农村土地完全不同的使用与经营

效率,这个尤其值得讨论.
三益分场共２８０个职工,其中７０个职工没

有要身份田,由分场按每亩５００元×４亩给没有

要身份田的职工补钱,然后将身份田作为招标田

进行招标租赁.另有３０多个职工将身份田给到

自己兄弟耕种.与招标田不同,身份田是可以转

包且具有收益权的.
三益分场真正在家种田的居民户只占１/２,

就是说,有一半居民户没有租赁土地而外出务工

经商了.正是一半居民户外出务工经商,留下来

务农居民户平均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因为土

地较多,为愿意种田的居民户(含职工)提供了相

互协商各取所需租赁土地耕种的机会.

２．永成分场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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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沿江片较多的人均耕地,沿河片人均

耕地较少,沿河片居民因此更早且更多进城务工

经商.大致估计,皖河农场沿江片大约一半居民

户主要种田,沿河片只有１/４的居民户种田.我

们调研的沿河片永成分场共有居民３００７人,在
职职工４１０人,退休职工８４９人,１６个生产队,

９００多户,耕地面积５６１３亩.

２０１６年永成分场实际种植户有１８９户,其
中１１８户种有招标田,有７１户只种身份田.整

个分场有超过３/４的居民户放弃了身份田的耕

种.大量居民(含职工)外出务工经商就扩大了

留下来种田居民户的种植面积,整个分场有１７
户种植面积超过１００亩,分场最大种植户的种植

面积为３００亩,最少耕种面积不超过１亩.
与三益分场一样,永成分场耕地租赁,首先

除去身份田,留下来的按愿意种田居民进行平

均,自愿申报需要田亩数,低于平均数的直接分

田,高于的则按剩下没有人租赁的耕地进行协

商.只有当生产队耕地没有内部人要了才可以

对外.永成分场徐副场长是干部,本来不能与民

争利租赁土地,他妻子不是干部,可以租赁土地,
他在本队(４队)争取到了５０亩招标田,妻子娘

家的６队多出５０亩招标田没有人要,徐副场长

果断租赁下来,这样就有了１００亩租赁田,每年

农业收入有６~７万元.这个收入就可以与外出

务工收入相差不多甚至略高了.招标田分配内

部讲公平,外部讲关系.
综上所述可见,皖河农场乃至整个安徽农垦

体系与一般农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一是人地关

系较为紧张,人多地少;二是土地要保证职工乃

至居民的生存权、劳动权;三是农地必须要种粮

食并保证农业发展.主要不同是:虽然国有农场

与村社集体都是土地公有制,且国有农场也曾学

习农村土地承包制的“经验”,但最终国有农场通

过“两田制”保留了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的生产

资料性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却走向了农户承

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方向,从而造成了完全不同的

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和农地完全不同的使用效

率,以及对土地使用者具有不同的效应.

五、国有农场农业经营体制的优越性及与

农村经营体制的比较

　　２０１６年８月,皖河农场所在流域发生严重

洪涝,皖河农场生产自救能力极强,很快将洪涝

排干,没有影响下一季播种.笔者在２０１６年９
月底到皖河农场调研时,皖河农场周边农村仍有

大片土地上的洪水未能排走.倒是皖河农场内

一些飞地农村土地受益于皖河农场的防洪排涝,
而在农业生产条件方面比周边农村好得多了.
实际上,多年来,农场周边农村获得了远多于农

场的国家基础设施投入.
农场生产自救表现在农场有能力从种田居

民职工中收取费用.以永成分场为例,凡是租赁

土地的农户必须缴纳租赁费,所有土地(包括身

份田)都必须承担排涝费３０元/亩,灌溉费１０
元/亩,小型基本农田建设费(疏通沟渠、一事一

议等)２０元/亩,另外还有每亩５元的调地丈量

费(五年一次),这样每亩承担费用为５００元左

右.由于是租赁的,这个费用就一定收得起来,
因为不交钱农场可以收回土地.租赁费用保证

了农场运转的经费来源,减少了对国家财政的依

赖.灌溉费等共同生产费可以确保皖河农场一

个大型排灌站和１６个中型排灌站的正常运转,
可以保障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负责任的管水员,
可以保障沟渠清淤疏通费用,也为农技推广提供

了试验、示范的条件.因此,农场耕地就具有远

好于农村耕地的排灌条件,就更能保证旱涝保收.
简单地说,农场有能力分摊共同生产成本,

从而有能力回应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需要和问题.
农村体制中,土地分到农户,农户土地承包经营

权是物权,村社集体不再有能力向农户分摊共同

生产成本,结果就是村社集体退出农业共同生产

事务,分散农户只能低水平高成本地搞生产自

救,就无法抵御自然风险,就难以做到旱涝保收.
农场土地是国有的,所以农场就可以对土地

进行最便利于生产的整理,就可以修建机耕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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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田成方、树成行,就便于机械下田作业.
因为土地是国有的,三年五年一调整,土地

使用者就可以通过最便利于耕种与管理的办法

来使用土地,比如,国有农场几乎不会存在土地

细碎化的问题,而当前全国被赋予长期而稳定土

地使用权的农地则面临极为普遍严重的土地细

碎化问题.〔４〕

随着越来越多农户进城,当前全国农村农地

承包者与经营者发生了普遍分离,进城的不放

心,种田的不方便.试图通过“三权分置”推动经

营权流转来解决承包者与经营者分离的问题十

分困难.进城农户对能否在城市安居没有安全

感,他们不愿意将土地经营权长期流转出去,造
成耕地普遍的低效使用.国有农场因为土地国

有,职工和居民只有租赁使用权,没有转让转包

权,也没有不劳动而获得收益的权利,所以,不种

田的居民与职工就放心进城打工去,进城不顺

利,他们随时可以回来种田,留下来种田的职工

和居民则安心种田.
正是每亩土地都要出租赁费,土地只是生产

资料而非财产,不种地的有能力进城的居民就无

牵无挂地进城去.农村土地有收益,且一确权就

不变,进城农民就会想方设法保留土地权利.国

有农场能进城的就进城,留下来种田的居民就有

了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收益提高了.这样就在居

民中形成了宜工则工,宜城则城,宜农则农,宜乡

则乡的分工与均衡.进城就放心进城,进城失败

可以返乡.进城困难,更多人回来种田,种田收

入低了,又会有更多人进城寻找机会.
农场每年收４３０元/亩的租赁费,农场就要

为种植户提供基本服务,就要回应他们的生产需

求,就要组织他们搞生产自救,就让农场与种植

户之间有了利益联结机制和血肉联系.又因为

农场收了租赁费以及可以收得起来共同生产费,
农场就有能力为种植户提供各种技术服务,提供

各种社会化服务,比如病虫害防治,并且有能力

要求种植户按国家标准进行农业生产,将秸秆还

田,按相对统一标准进行田间作业.相对农村体

制中县乡村与农户之间的悬浮状态,〔５〕农场与种

植户有着紧密关系,农场、分场、生产队体制仍在

有效运转,公共设施建设和运转也十分顺利,农
业社会化服务与种植户个体积极性相互支持补

充,强有力的农业生产和农业服务组织能力就转

化为农场农业的高效率.几乎所有国有农场都

比农村有着更高的粮食产量和农业效率.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农场土地国有制是

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不同的形式.皖河农场人

地关系乃至土地要保障居民劳动权和生存权的

功能与农村集体土地都极为类似,甚至没有本质

差异.１９８３年皖河农场也是学习农村土地承包

责任制进行了土地承包.一直到取消农业税前

后的２００１年,农村土地制度与农场土地制度没

有本质差异.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土地制度与

农场土地制度开始向不同方向演变.取消农业

税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失去了依托,国家也

越来越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最终在

２００６年颁行«物权法»将农民土地承包权界定为

用益物权.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几乎不承担义

务,而有着很直接明确的利益,所有农户都必然

要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国家又通过确权进一步强

化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人

地分离(承包户与经营户分离)情况下的土地细

碎化,以及农户进城不放心、留村不安心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财产

化导致本来有能力进城的农民倾向保留自己的

农村土地,成为城居小地主.留村务农农户无法

获得足够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更
难将分散细碎土地连片以降低生产和管理成本,
提高农业效率.

国有农场土地制度沿着土地生产资料的方

向发展.既然土地是生产资料,进城居民就不能

再承包土地,更不应从土地中获取收益.当然,
他们进城失败可以回来要地耕种.留在农村的种

植户则可以借机扩大经营面积,且可以依据生产

需要将土地集中连片经营,降低生产和管理成本.
没有土地牵挂,有能力的居民就进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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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进城失败,随时可以返回种地.这样就形成

了一个相对平滑的城市化路线.留下来种地的

种植户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而

不仅获得与进城务工相差不多的收入,而且有利

于农业发展,保证了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

当前中国正处在最为快速城市化的阶段,现
行农村土地制度在不断强化农民与土地的联系,

让农民进城和留村进退失据.所有农户都有承

包地,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进城且大多数都

会在城市安居,但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土地权

利,一是担心进城失败无路可退;二是土地具有

价值性和社会性,而不只是生产要素.现行农村

土地制度造成中国农村土地的细碎化,这是东亚

农业已经且仍在发生的悲剧与困境.

农场体制则完全解决了农村土地制度目前

的困境.农场国有土地制度使有能力进城居民

自然而然切断了与土地的联系,同时又为进城失

败的居民保留了退路.

六、国有农场体制对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启示

土地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是增强还是要削弱?

如何增强或削弱? 土地究竟是生产资料还是财

产权,这是变动时期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这个

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

会严重影响中国城市化,甚至对中国未来长远发

展造成十分深刻的基础性影响.

安徽国有农场体制正好为农村集体土地制

度提供了宝贵借鉴.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与农场

国有土地制度都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畴,社
会主义公有制是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才强制调

整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

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农业避免东亚困境以及中国

现代化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红利.遗

憾的是,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主导方向却正在快

步滑向东亚私有土地制度下小农困境,而没有利

用中国农地制度现有的公有制优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有农场的经营体制、

农业发展以及利益分配方式为中国农村的农业

经营体制、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农村体制改革提供

了极为重要的启示.

皖河农场是一个农村化程度很高的农场,其
土地制度的优势为全国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

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土地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都是公有制,农场

充分利用土地公有制实现了农业发展与平滑城

市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就不应将

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和财产权化,而应当将集体土

地当作生产资料.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了现在,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一个问题.

国有农场土地制度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是

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国有农场继续强调土

地作为生产资料而非财产权的土地公有性质,农
村集体土地制度则越来越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用益物权性质,强调土地财产权,并因此造成

农业生产和农民进城诸方面的困境.同样在取

消农业税后,国有农场可以实现“生产自救”,可
以收租赁费,可以解决土地细碎化,可以提供基

本公共品,可以自由调整土地,可以让农民自由

进城与返乡,可以加强管理层与农民之间的血肉

联系,甚至可以统一若干生产环节.国有农场目

前所显示出来的体制优势为农村集体经营体制

改革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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